
惠州市国有汤泉林场（广东汤泉森林公园管理处）物业租赁合同
合同编号：　              号
出租方：惠州市国有汤泉林场（广东汤泉森林公园管理处）          （以下简称甲方）

住所地：博罗县罗阳街道博罗大道东232号

法定代表人： 
承租方： 　                       （以下简称乙方）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或个人身份证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有关规定，为明确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一、租赁物

甲方现将位于博罗大道东318号一栋五层楼房（酒店）的物业[房地产权证号为粤房地证字第0248522号、土地使用证为博国用（93）字第0068880014583 2300015号，建筑面积1937.98㎡（以实际交付面积为准）整体打包挂牌出租。在承租以前，乙方已到现场踏勘及作了必要尽职调查，同意按现状出租给乙方作经营场所，一经交付使用则视为乙方对甲方的交付行为表示认可，甲方交付租赁物的行为符合本合同约定。

二、租赁期限
租赁期共五年，即从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租金从     年  月  日起计。

三、租金数额及缴交方式和期限
1、租金含增值税。前三年月租金底价为人民币    万  仟   佰   拾   元整（ ￥     元）；第四年起每年月租金在上一年基础上增加10%。所有交易五层楼房（酒店）现状为准。
2、支付方式及期限：乙方必须在每月25日前支付当月租金给甲方，每逾期一日加收应付总金额2%的违约金。逾期超过30日未交租金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收回租赁商铺，承租方对租赁商铺所作的装修装饰全部无偿归业主所有，履约保证金作为违约金归业主所有，承租方还应付清所欠商铺租金及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四、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

1、乙方在签订本合同之日应向甲方支付相当三个月租金数额的履约保证金          元整（ ￥       元），履约保证金在租赁合同期满乙方返还甲方楼房时，经甲方对租赁商铺验收合格，且经甲方审核乙方无违约行为、无欠交租金、无欠规费、税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卫生费等费用后给予无息退还，若乙方中途退约或违约的不予退还履约保证金。

2、乙方不准转租、转让商铺，否则视乙方违约，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签订合同时乙方支付的交合同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

3、乙方在承租期间需要对租赁物进行装修的，应事先书面向甲方提出申请，并提交装修方案，经甲方批准同意后才能装修，装修费用由乙方承担。乙方不得在租赁场地乱搭乱建，若有发现，视作乙方违约。合同期满后(或中途违约的)，装修附着物无偿归甲方所有，乙方不得拆除及人为损坏，否则甲方有权按损坏程度要求乙方赔偿。凡未经批准同意擅自装修的，一律作违约处理，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乙方应承担被甲方没收履约保证金、赔偿甲方一切损失等违约责任。

4、乙方应合法使用租赁物，不得从事违法活动和违法经营，在使用过程中不得损坏租赁物，否则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签订合同时乙方支付的交合同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并追究乙方违约责任。

5、租赁期间，一切经营相关规费、税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卫生费等，均由乙方负责，需甲方代扣代缴的缴费项目，乙方应按甲方规定时间缴交，逾期缴交的应按每日２%向甲方支付延期滞纳金。须甲方代扣的费用，乙方交付的费用优先抵扣代扣费用后抵扣租金。

6、租赁期间，乙方及其开办企业应与所雇佣人员签订合法的劳动合同，按时发放工资，遵守劳动法的相关规定。乙方及其开办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纠纷和法律责任由乙方自行解决和承担，与甲方无关。如乙方及其开办企业拖欠劳动者工资可能导致政府部门要求甲方承担垫付责任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及时支付工资或提供担保，乙方不得拒绝。否则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要求乙方承担违约责任。

7、乙方在承租期间必须按消防规定自备合格有效的消防设施，灭火器应挂在明显处，并进行定期更换、维护，以免设施过期失效。

8、乙方在租赁期间应注意生产安全，在租赁期间所发生的各种安全问题及造成的损失，一切由乙方个人承担一切责任。

9、合同期内，乙方应按规定做好安全防火、防盗、安全生产工作，如因乙方原因引起火灾造成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等，均由乙方承担。

五、违约责任

1、从签订本合同之日起，除因不可抗力和本合同另有约定的以外，甲乙双方不得擅自变更或终止本合同，如需要变更或终止本合同，需经双方同意，否则视作违约，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相关的经济损失并依法、依约承担违约责任。

2、乙方必须服从甲方人员的相关管理，如不服从甲方人员管理的，视作违约，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收回租赁物，签订合同时乙方支付的交合同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乙方并应依法、依约承担违约责任。

3、乙方不得乱拉乱接电线或偷接用电，不得有其他违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如有违反，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收回租赁物，签订合同时乙方支付的交合同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并按乙方违约处理。乙方由此引起火灾造成经济损失或人员伤亡事故的，一切责任由乙方承担；造成甲方损失的，乙方应全部赔偿。

4、乙方不得利用租赁物进行非法经营，同时不得用于经营化肥、农药、易燃易爆等污染性行业，经营活动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否则，视作乙方违约，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收回租赁物，签订合同时乙方支付的交合同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乙方并应依法、依约承担违约责任。

5、如乙方违约，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限期纠正违约行为，如乙方拒不纠正或纠正后仍不符合约定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签订合同时乙方支付的交合同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以及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合同自甲方发出解除通知之日起解除。

6、违约方应当承担守约方因维权所引发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评估费和邮寄费）。

7、如本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仍不足以弥补甲方的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损失（包括实际损失和预期利益）。

六、相关规定

乙方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企业须持营业执照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亲自前往甲方所在地与甲方签订本合同。

七、免责条件：

租赁物如因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对租赁物调整使用、另行规划、扩建或者征收、征用，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甲乙双方应解除合同，甲方不承担由此造成乙方的经济损失。租赁物因不可抗力导致毁损和造成一方或双方损失的，双方互不承担责任。

八、争议的解决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

成功的，依法向租赁物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解决。

九、通知和送达

1、双方同意在本协议项下所列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联系地址、电话等 信息）是真实的，如发生变更的，应在信息发生变更之日起7日内通知对方更新相关信息；双方就本协议所给予对方的任何通知、要求或其他函件（包括但不限于协议履行过程中双方的通知、文件，诉讼过程中的诉讼相关材料和文书，案件执行中相关资料和文书等），一经按本协议所记载的或按其他双方已书面通知对方变更后的地址发出即视为已送达，因记载信息不真实或不及时变更信息而引起的责任及产生的一切损失，由提供信息方自行承担。

2、当面交付文件的，在交付之时视为送达；通过传真方式的，在发出传真时视为送达；以邮件方式送达的，以邮件发出之日视为送达；以邮寄方式的，挂号寄出或投邮当日视为送达。

十、效力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善意之日起生效。

　　十一、本合同一式肆份，甲方、乙方各执两份。

甲方（盖章）：              乙方：

（签名，按右食指模）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电话：                       电话：

                   签约时间：    年    月     日

签约地点：



